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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对生育政
策作了哪些规定

( 1)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。符合本条例规
定条件的，经批准，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。禁止违法
生育。

( 2) 夫妻双方属城镇居民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
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:

①第一个子女为残疾人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
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;

②无子女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要求生育的;
③夫妻双方系归国华侨的;
④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。
( 3) 夫妻双方属农村居民，除适用 “( 2) ”的规定

外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也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
子女:

①夫妻一方两代以上是独生子女的;
②夫妻一方是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的;
③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;
④夫妻只有独生女的;
⑤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。
国家工作人员不适用以上 “( 3) ”中的规定。
( 4) 再婚的夫妻，一方只有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无子

女的，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。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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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过子女的，可以申请再生育一
个子女。

( 5) 夫妻一方属城镇居民，另一方属农村居民的，
适用本条例关于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。

( 6) 由城镇居民转为农村居民的夫妻，适用本条例
关于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。

( 7) 农村居民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，其生育从转
制之日起两年内，可以适用以上 “( 3) ”的规定。

( 8)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或者再生
育一个子女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再生育:

①属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;
②故意致婴儿死亡的;
③自报婴儿死亡，但没有死亡证据、证明的;
④遗弃子女的。
经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组织按照规定程序鉴定确

认，育龄夫妻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精神病、先天智能残疾
和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，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
护人负责落实其节育或者绝育措施。

2. 《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对生育政
策作了哪些规定

( 1)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; 符合本条例规定
条件的，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。

禁止违法生育、非法收养，禁止歧视、虐待生育女



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，禁止歧视、虐待、遗弃女婴和
病残婴儿。

( 2) 夫妻双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要求再生
育一个子女:

①经设区的市、自治州或者省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
生育行政部门确定的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，第一个
子女有残疾或者第一胎子女系双胞胎、多胞胎均有残疾
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;

②无子女，依法收养子女后要求生育的;
③一方再婚前只有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无子女的;

④双方均系独生子女，只有一个子女的;
⑤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者在内地定居的港澳台居

民，只有一个子女在内地定居的。
( 3) 夫妻双方系农村居民，除适用本条例第十五条

规定外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
子女:

①只有一个子女且为女孩的;
②一方两代系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子女的;
③一方系烈士的独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

人只有一个子女的;

④男到独女家结婚落户，只有一个子女的;
⑤兄弟姐妹均系农村居民，只一人具备生育能力，

且只有一个子女，其他兄弟姐妹未收养子女的;
⑥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，经设区的市、自治州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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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确定的病残儿医学
鉴定组织鉴定，其子女均为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
力，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。

( 4) 夫妻一方是城镇居民、另一方是农村居民，夫
妻一方或者双方由城镇居民转为农村居民的，不适用以
上 “( 3) ”中的规定。

农村居民由政府统一安排转为城镇居民的，自转为
城镇居民之日起 3 年内，适用以上 “( 3 ) ”中的规定。
农村居民通过其他方式转为城镇居民已经领取生育证并
怀孕的，生育证继续有效; 未怀孕的，不适用以上
“( 3) ”中的规定。

( 5) 自治州、自治县和民族乡除适用以上 “( 2 ) ”
和 “( 3) ”中的规定外，夫妻均系少数民族，一方是农
村居民的，可以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; 夫妻均系农村居
民，双方或者一方是少数民族的，可以要求生育第二个
子女。

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划归张家界市管辖的地
方，适用以上 “( 5) ”的规定。

3. 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对生育政
策作了哪些规定

( 1)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。
( 2)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，经

乡镇、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直属



农林场审批，可再生育一胎子女:

①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，第一个
子女为残疾儿或者第一胎双胞胎 ( 含多胞胎) 子女均为
残疾儿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
生育的;

②再婚夫妻，再婚前一方生育 ( 含依法收养，下
同) 两个以内子女，另一方未生育过的;

③再婚夫妻，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，离婚时
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随前配偶，新组
合家庭无子女的;

④再婚夫妻，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，新组合
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但该子女为残疾儿，不能成长为正常
劳动力，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;

⑤夫妻双方婚前均未生育过子女，婚后经县级以上
医疗、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，依法收养子女后又怀
孕的;

⑥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;
⑦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、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

业连续 5 年以上，现仍从事该项工作且只有一个子
女的;

⑧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 ( 农业人口，下同) ，只生
育一个子女且是女孩的。

( 3)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再生育条件，但有下列情形
之一的，不再安排生育，再生育的按超生处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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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夫妻双方均属农村居民，只生育一个子女是女
孩，但一方是县级以上组织、人事部门批准录用的
人员;

②城镇居民 ( 非农业人口，下同) 生育子女后，夫
妻一方或者双方将户籍迁移登记为农村居民的;

③经批准再生育，怀孕后无紧急情况未经县级或者
不设区的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，擅自人工
终止妊娠的;

④遗弃子女或者送养子女后要求再生育的;
⑤故意致婴儿死亡或者残疾，或者谎报婴儿性别、

谎报婴儿死亡的;
⑥未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收养子女的。
( 4) 村民委员会整个建制转为居民委员会，原属农

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育龄夫妻，只生育一个子女是女
孩的，从村民委员会改为居民委员会之日起，四周年内
可安排再生育一胎子女; 本人自愿将户籍迁出居民委员
会，在户籍迁移时虽已安排生育但未怀孕的，取消原生
育安排。

特别关注: 农村居民自愿将户籍迁为城镇居民的，
除迁入前已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且已怀孕的已婚育龄妇
女可以生育外，从户籍迁入之日起，均执行城镇居民的
生育规定。

( 5) 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，提倡一对夫妻生
育一个子女。聚居在民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夫妻，有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审批可再生育一胎子女:

①少数民族夫妻是农村居民的;
②少数民族夫妻一方是农村居民，另一方是城镇居

民，只生育一个子女且是女孩的;
③夫妻均是农村居民，一方是非少数民族，并在少

数民族一方落户居住的;
④少数民族夫妻均为农村居民，依法生育二个子

女，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，其中一个
或者二个子女为残疾儿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但医
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。

4.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对生育政策作了哪些规定

( 1)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。
( 2) 夫妻双方均是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的，

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夫妻双方所在单位或者乡 ( 镇) 人
民政府、城市街道办事处审查，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
门批准，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。

( 3)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
经夫妻双方所在单位或者乡 ( 镇) 人民政府、城市街道
办事处审查，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以安排
生育第二个子女:

①第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 ( 地区) 计划生育行政部
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确诊为非遗传性疾病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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残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;

②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或者夫妻双方属二等乙
级革命残废军人的;

③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;
④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的;
⑤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，另一方未生

育的。
( 4) 夫妻中女方属农业人口，除适用以上 “( 3 ) ”

的规定外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
乡 ( 镇) 人民政府审查，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
准，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:

①只生育一个女孩的;
②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 ( 多女户招婿，只安

排其中一个) ;
③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

进行医学鉴定并确诊，同胞兄弟中只有一个有生育能
力的;

④定居在靠国境线 5 公里以内的乡村，持有边境居
民证且连续居住 10 年以上的。

特别关注: 夫妻中女方属农业人口，具有下列情形
之一的，不适用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:

①已脱离农业生产，在城镇连续工作、生活 5 年以
上，并有固定的住所和经济收入的;

②持有二孩生育证，尚未怀孕，自办理农业户口转



为非农业户口之日起满 3 年的。
( 5) 婚后不育，并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

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并确诊为不育症，依法收
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并要求生育的，经县级计划生育行
政部门批准，可以生育一个子女。

( 6) 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
家进行医学鉴定并确诊为不育症的夫妻，申请使用辅助
生育技术生育的，应当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
后，按照国家有关的辅助生育技术规定施行手术。

( 7) 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，生育
间隔时间应当满 4 周年，但女方年龄满 28 周岁以上的，
不受生育间隔时间限制。

5. 《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对生育政
策作了哪些规定

( 1) 城镇居民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，经所在

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审查，报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以再生育一个
子女:

①经省或者设区的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，第
一个子女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;

②离婚后再婚的夫妻，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，另一
方未生育，或者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，离婚时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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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协议或者依法判决子女随前配偶，新组合的家庭无子
女的;

③丧偶后再婚的夫妻，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，另一
方未生育的;

④经县以上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鉴定患不
育症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;

⑤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、一方为独生女的。
( 2) 提倡农村居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。
农村居民要求生育第二个子女的，由夫妻双方在女

方怀孕前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
事处核定安排，发给生育服务证，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
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备案。

农村居民离婚或者丧偶后再婚，一方已生育一个子
女，另一方未生育过子女的; 或者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
个子女，离婚时依法协议或者依法判决子女随前配偶，
新组合的家庭无子女的，夫妻双方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
子女，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照前款
规定的程序核定安排。

( 3)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农村居民，夫妻双方或者
一方是少数民族的 ( 不含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少数民
族) ，可以生育两个子女; 生育两个子女都是女孩的，
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查，报
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。

( 4)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城镇居民，夫妻双方或者



一方是少数民族的 ( 不含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少数民
族) ，可以依照以上 “( 3) ”的规定的程序申请生育第
二个子女。

( 5) 下列人员的生育，依照以下规定执行:
①夫妻一方为城镇居民，另一方为农村居民; 或者

一方为本省户籍居民，另一方为外省户籍居民的，依照
女方户籍所在地的生育规定执行。

②本省户籍的农村居民在城镇连续居住 1 年以上，
或者已被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录用的，依照
本省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执行。

③原为本省城镇居民的夫妻，将女方或者双方的户
籍迁移登记为农村居民的，依照本省城镇居民的生育规
定执行。

④村民委员会成建制转为居民委员会的，从村民委
员会转为居民委员会之日起 3 年内，依照农村居民的生
育规定执行; 3 年后依照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执行。

⑤夫妻双方均为外省户籍的居民在本省生育的，依
照本省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执行。

( 6) 夫妻双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再安排生育;
如再生育的，按超生处理:

①违反国家和本条例规定擅自终止妊娠。
②遗弃子女或者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要求再生育。
③谎报婴儿性别或者死亡。
( 7) 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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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不得生育; 已怀孕的，应当终止妊娠。

6. 《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对生育政
策作了哪些规定

( 1)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。
( 2) 有一个子女的夫妻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可以

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:
①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。
②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 ( 自治县、市) 人口和计

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，不能成长
为正常劳动力的。

③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
动力，但经医学干预后，市或区县 ( 自治县、市) 人口
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。

④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 ( 自治县、市) 人口和计划
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
怀孕的。

⑤再婚夫妻，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
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，另一方无子女的。

⑥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，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、二
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
上伤残的。

⑦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，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
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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